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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行政法院實施大法庭裁判新制之變革

行政訴訟受理案件中，以稅捐爭議事件占比最高，而

最高行政法院為行政訴訟之終審機關，所為裁判有確

保法律適用一致，及促進法律續造之作用，如各庭就

相同事實之法律問題見解歧異，將影響裁判之安定性

及可預測性，使下級審及人民無所適從；此外，就具

有原則重要性之法律問題，縱使尚未出現見解歧異之

裁判，亦應賦予最高行政法院於涉及該問題之首件裁

判作成前，有統一見解之機會，以發揮法律續造之功

能，故應於審判權之作用內，建立適當裁判機制。有

鑑於此，108年1月4日公布之行政法院組織法修正條

文，乃增設最高行政法院大法庭制度，並定自同年7

月4日施行，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 為使大法庭聚焦解決法律爭議，明定最高行政法

院應設「大法庭」，且裁判之事項以法律爭議為

限。而最高行政法院各庭（下稱各審判庭）提案

予大法庭之法律爭議類型，包含：(一)歧異提

案、(二)原則重要性提案。

歧異提案

指各審判庭受理案件評議後，就採為裁判基礎之

法律見解與最高行政法院先前裁判不一致（包括

先前裁判已有複數紛歧見解之「積極歧異」，及

各審判庭擬與未紛歧之先前裁判為不同見解之

「潛在歧異」），經徵詢其他各庭意見後，確定

仍有見解歧異之情形存在，應以裁定將該法律爭

議提案予大法庭裁判。本項提案為義務性，期能

統一相同事實於不同審判庭間之法律見解，確保

裁判之法律適用能為一致。

原則重要性提案

指各審判庭受理案件評議後，認採為裁判基礎之

法律見解有原則重要性（即具促使法律續造之價

值，或因屬新興、重大且普遍性之法律問題，有

即時、預為統一見解之必要性者），得裁定將該

法律爭議提案予大法庭裁判。本項提案為裁量

性，故與歧異提案性質不同，又其為「預為」統

一見解性質，故須在所涉問題首件裁判作成前進

行；如先前已有裁判作成，應循歧異提案之程

序。

二. 有鑑於當事人為訴訟程序之主體，為周全對當事

人程序參與權之保障，乃賦予當事人得透過訴訟

代理人，就足以影響判決結果之法律見解，於先

前裁判對其已產生歧異（即積極歧異），或於具

原則重要性時，促請受理事件審判庭提案予大法

庭裁判。

三. 大法庭對於以上法律爭議之裁判，應由當事人透

過訴訟代理人行言詞辯論，大法庭認有必要時得

依職權或依當事人聲請，就專業法律問題選任專

家學者陳述其法律上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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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大法庭處理法律爭議，屬終審之中間程序，故其

決定應以裁定行之並予以宣示。而提案庭就提交

案件，應以大法庭所採之法律見解為基礎進行案

件終局裁判。

五. 本次修正增訂之大法庭制度，因可達到終審法院

統一法律見解之目的，故將現行判例選編及決議

（如聯席會議決議）制度予以廢除。此一制度廢

除後，對於未停止適用之判例及決議，應回歸

「先前裁判」之本質，各審判庭擬與此先前裁判

為不同見解（即潛在歧異），應為歧異提案。

KPMG觀察

在大法庭新制施行前，最高行政法院遇有各審判庭見

解不一情形，係採判例選編或決議制度以統一見解；

惟其發動權在於法院內部，為一裁量權行使，且納稅

義務人無促請發動之權利。而在此制度施行後，納稅

義務人除可就積極歧異或具原則重要性之法律見解促

請統一見解外，且其進行應行言詞辯論，並得請求徵

詢專家學者意見，無疑地在稅務訴訟定紛止爭上提供

其合適管道。納稅義務人如何善用此一全新訴訟制

度，會是未來全方位訴訟權行使的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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